第三課　葡萄園的風波
經　　文：
王上廿一；王下九30～37，十1～28。
讀　　經：
利廿五23；箴十五3；賽五20、24；彌六8。
教學目標：
1.知道耶洗別搶了拿伯的葡萄園，遭神處罰。
2.能說出嫁娶外邦人的壞處。
背誦聖句：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什麼（加六7）。
課前準備：
1.圖3-1兩人做偽證控告拿伯、
   圖3-2以利亞責備亞哈。
2.圖1-1。
教學建議：
本課重點在闡明神的公義，教員除參考本課內容之外，也可從報章雜誌或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取得實例，作為補充教材。

本課內容：
　　上上一課老師說到以利亞和假先知，什麼地方有一場比賽？（迦密山上）以色列百姓知道後有什麼反應？（許多人紛紛的上迦密山看熱鬧，想知道誰會勝利）他們怎麼比賽？（各築壇獻祭，求自己的神從天上降火燒掉祭物。）後來誰贏了？（以利亞先知）證明那一位才是真神？（耶和華）以色列百姓恍然大悟之後，說了什麼話？（齊誦上週聖句：王上十八39）那些假先知結果怎麼樣？（在基順河邊被百姓殺死）。除掉假先知以後，又發生了什麼神奇的事？（神終於降下大雨，解除了三年半來的旱災。）
　　亞哈王回到王宮，馬上把當天所發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訴王后耶洗別，王后聽到巴力的四百五十個假先知都被殺光，氣得不得了，發誓要殺以利亞，但以利亞早就跑掉了，根本找不到人。
　
拿伯的葡萄園
　　亞哈王的王宮是撒利亞城，在附近的耶斯列，有一塊很好的葡萄園，（展示圖1-1）結的葡萄又大又甜，亞哈王非常喜歡，於是去找葡萄園的主人拿伯，對他說：「你的葡萄園能不能賣給我？或者我用更好的葡萄園跟你交換？」拿伯立回答說：「這葡萄園是我的祖先留下來的財產，不能賣給你。」為什麼？讀經（利廿五23）。
　　真神命令以色列人不可以賣家裡的田地，亞哈是以色列王，也知道這命令，卻故意為難拿伯，小朋友，想想看，如果拿伯答應亞哈王，會有什麼結果？（可能得到更好的葡萄園，或是得到更多的錢；亞哈王會很高興，可是拿伯這樣做得罪了神。）如果不答應又會有什麼結果？（亞哈王會生氣）。到底要聽神的話，還是王的話呢？
　　拿伯是敬畏耶和華真神的人，他想：亞哈王是全國最有權力，最尊貴的人，但是真神他更大，應該遵守神的話，亞哈王得不到葡萄園，悶悶不樂的回到王宮，躺在床上，不肯起來吃飯。
　
設計奪取葡萄園
　　王后耶洗別覺得很奇怪，就問亞哈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亞哈便將拿伯不願意賣葡萄園的事告訴她，耶洗別聽了很生氣，於是對亞哈王說：「奇怪，你不是以色列的國王嗎？怕什麼？去吃飯吧！我一定有辦法把那塊葡萄園弄到手。（註1）
　　王后耶洗別用什麼不正當的方法來得到葡萄園呢？讀經：（王上廿一8～10）
於是用亞哈王的名義寫信，再蓋上王的大印，送給耶斯列城的長老和貴族，叫兩個流氓在百姓面前作假見證控告拿伯，說他毀謗真神與國王（展不圖3-1），然後把他定罪，再用石頭打死。
　　耶洗別利用以色列王的權勢，設計陷害無辜的拿伯，長老們接到這封信，不敢違背王的命令，不然連他們都會被連累，於是按照信中的指示去做，安排兩個流氓，在眾人面前控告拿伯毀謗真神和國王，拿伯聽了非常害怕，因為按照以色列律法的規定，毀謗神的人要用石頭活活打死，他大聲的喊冤枉，可是那些長老們都不肯聽他的話，下命令把拿伯拉到城外頭打死，真是太殘忍了。
1.小朋友，在這件葡萄園風波中，亞哈王犯了什麼罪？
　△ 任憑王后不擇手段，殺害無辜的拿伯。
　△ 第十誡，亞哈王貪戀拿伯的葡萄園。（申五21）
2. 王后耶洗別犯了什麼罪？
　△ 用不正當的手段搶了拿伯的葡萄園。
　△ 第九誡：叫人做假見證陷害拿伯。
　　拿伯為了遵守神的命令，被石頭打死，全城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卻沒有人敢為他伸冤，怕得罪狠毒的耶洗別，可憐的拿伯，就這樣白白的喪失了生命。小朋友，想想看還誰能為拿伯伸冤呢？（神），對！公義的神，讀經（箴十五3）：「耶和華的眼目無處不在，惡人善人祂都鑒察。」神在天上，隨時隨地都在察看：我們在想什麼？看什麼？說什麼？做什麼？然後按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就是連不信主的外邦人也會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更何況我們是神的兒女，只要遵守神的命令，所受的冤屈神都會為我們伸冤。
　
以利亞責備亞哈
　　耶洗別知道計謀已經成功，非常得意的對亞哈王說：「拿伯已經死了，你可以去接收葡萄園了。」這時候，神開口對以利亞先知說：「你去拿伯的葡萄園見亞哈王，把我的話告訴他。」（展示圖3-2）
　　以利亞對王說了什麼話？（參考王上廿一19～26）
　　1. 責備亞哈王和耶洗別，設計陷害拿伯，奪取葡萄園。
　　2. 轉達神替拿伯伸的冤。
　　亞哈王得到葡萄園不久，神咒詛的話很快就臨到他，真是惡有惡報，當他聽完這些話後，很傷心的撕破自己的衣服，又禁食、穿麻衣、向神認罪悔改，可惜已經來不及了。（註2）
　
神公義的審判
　　幾年之後，有一次，亞哈王和敵人作戰時，被箭射中，一直流血。（參看王上廿二34～38）有人把他的車，拉到池邊去清洗，野狗聞到血腥味，跑過來餂地上的血水。王后耶洗別和亞哈的家人呢？在一次政變中，被造反的部下耶戶一一殺死，耶洗別死得最慘，被人從樓上窗口扔下來，活活摔死，身上的血濺得到處都是，野狗跑過來，把屍體上的肉吃掉，等到別人要埋葬她的時候，只找到剩下的一些骨頭，真是罪有應得。（參考：王下十10）
　　由此可知，耶和華是公義的神，祂對亞哈家咒詛的話，一句也沒有落空，全都應驗了。
　
勉勵──不要嫁娶外邦人
　　小朋友，亞哈王一家人最後會有這麼悲慘的下場，誰是罪魁禍首？（王后耶洗別）耶洗別怎麼害亞哈王呢？（引誘亞哈王和全國百姓，跪拜假神巴力，殺害耶和華的先知，又設計害死拿伯，奪取葡萄園。）她是一個外邦女子，不認耶和華真神，亞哈王娶了她之後，不但沒有改變她，反而被她牽著鼻子走，愈變愈壞，真可憐！如果他娶的是敬畏神的好王后，就不會有這麼悲慘的結局。
　　現在教會裡，也有一些大哥哥、大姊姊和外邦人結婚，結果離開了神，老師說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個陳大哥，從小就很熱心做聖工，念大學以後，認識了一個很漂亮的女朋友，兩個人的感情很好。陳大哥畢業後，打算和她結婚，但是有一個問題，叫他左右為難，因為女朋友是外邦人，如果和她結婚，到底會不會影響自己的信仰呢？他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小朋友，你們認為娶她好不好？（兒童發表）對！聖經也明白告訴我們，不可和外邦人結婚。
　　神知道人是軟弱的，很容易被引誘，所以不願意信徒和外邦人結婚，可是這個陳大哥很喜歡他的女朋友，最後和她結婚了，婚後不久，他的太太開始反對他信耶穌，也不讓他上教堂，每次他聚會回來，太太就大吵大鬧，兩個人常常鬧得很不愉快，後來大哥只好讓步，很少去聚會，就慢慢離開神，真可怕！
　　還有一個李大哥也娶外邦女子，因為信仰和生活習慣不同，兩個人常常吵架，太太不要孩子受洗或參加兒童聚會，有時候還帶著孩子回外婆家吃拜拜的東西，孩子都分不清楚，誰才是真神。
　　大姊姊嫁外邦人的壞處更多，有的到了結婚那一天，如果大姊姊拿香拜了之後，會怎麼會樣？（犯了第二誡，不能進天國。）真可怕，有的結婚之後，丈夫就慢慢的不讓她來聚會，過節拜拜時，家中的東西都不能吃，喝白開水過日子。
　　小朋友，你們當中有誰的爸爸、媽媽或奶奶、爺爺還沒有信主呢？請舉手，現在請這些小朋友來告訴我們，家裡的人沒有完全信主，是不是發生過不愉快的事呢？（兒童發表：因聚會挨罵、吃飯睡覺前不敢禱告、不能吃拜拜的東西，不敢向家人要奉獻的錢......）所以，我們知道和外邦人結婚有很多壞處，神也不喜歡我這樣做，更不會祝福嫁娶外邦的人。


共習活動：
一、活動名稱
我該怎麼辦？
二、活動目標
讓兒童知道嫁娶外邦的壞處。
三、活動前準備
1.錄音帶和錄音機。
2. 教員可先請教已經嫁娶外邦的弟兄姊妹，問其親身的體驗。
3. 先聽過錄音帶的內容。
四、活動內容
1. 先複習亞哈王娶外邦女子耶洗別之後，造成的後果。
2. 請小朋友安靜的聽錄音機播出的生活實例。
3. 每聽完一錄音之後，請小朋友說出剛才聽到的內容，然後大家發表討論，老師再做結論。
4. 請班上有相似遭遇的小朋友勇敢的報告其它的壞處。
5. 勉勵小朋友既然知道嫁娶外邦的壞處，長大之後就不要做。
五、 注意事項
1. 小朋友發表時，要控制秩序。
2. 請全班小朋友尚未全家信主的小朋友代禱。
3. 這項活動亦可邀請有親身體驗的兄弟姊妹或小朋友來見證。
　
　
附錄音帶課本：
例一：
子：（我叫達禮，每個星期天，媽媽都帶我去參加兒童聚會，可是有一次......）
父：達禮阿，今天剛好是假日，好久沒有到郊外走走，呼吸新鮮的空氣了，我們先去野餐，然後到爺爺奶奶家，你就不要去聚會了。
子：可是教會的老師說，主耶穌喜歡......
父：咦？你怎麼不聽話呢？你到底要聽誰的話？
子：（唉！我到底怎麼辦呢？）
例二：
母：開飯嘍！
父：噢！今天的晚餐好豐盛哪！來來我們開動吧！
子：今天去教會，老師說吃飯前要先默禱，感謝天父的賞賜。媽媽你也說過的啊！
母：嗯！這個！
父：（不悅）我辛辛苦苦的上班，你們才有飯吃，你居然說要感謝什麼天父，真豈有此理。
例三：
母：今天農曆十五日，阿芳啊來幫我把那盤肉和水果擺好。順便拿香過來拜一拜。
女：可是爸爸說不可拜偶像。
母：這也是拜神啊！來！快點！
女：（爸爸說耶穌是真神，媽媽說偶像也是神，到底誰對呢？）
例四：
女：媽！聚會時間到了，我們一起去聚會好不好？人家小琪的媽媽每次都和她一起上教會聚會，小強也是全家都去聚會，為什麼媽你每次都不去呢？
母：你的功課做好沒有？不准去。
女：我做好了。
母：哎呀！別煩我！我還有一堆衣服要洗，你去拜你的耶穌，我可沒空去。
女：（好羨慕別人噢。真希望有一天，我們全家都能一起聚會，一起敬拜神。）



學生作業：
一、 作業名稱
我知道
二、 作業內容
△ 信主的人和外邦人結婚，有什麼壞處？
△ 亞哈弄和外邦女子耶洗別結婚，結果如何？
△ 所羅門王娶了很多外邦女子，結果如何？
△ 參孫娶外邦女子大利拉，又洩漏自己的秘密，結果如何？
三、 注意事項
指導學生寫出共習活動中，討論出的缺點。
四、 範　　答
1. 主耶穌不喜歡，違背聖經的教訓，聚會、奉獻不自由，禱告、讀經不方便。信心漸漸冷淡，離開神。
2. 跟隨耶洗別拜偶像，設計陷害拿伯，最後死得很悲慘。
3. 王國分裂成南、北朝。
4. 失去力氣，最後跟非利士人同歸於盡。
　
頭腦體操參考答案：
一、「王上廿一1～4」：不應該，因他是國王，自己已經有很多土地、產業，不可再貪心，要尊重神和拿伯的心志。
二、「出廿12～17」：亞哈犯了第十誡貪戀人的財產，第九誡作假見證害人，第六誡殺人。
　
參考資料：
註1：
耶洗別這句話的意思是，你不是以色列最有權柄的人嗎？一個人民有什麼權利拒絕國王？因為耶洗別國家的傳統觀念裡，王有權得到一切他想要的──一種君王至上，殘暴無情的觀念，與以色列神才是一個一國真正君王的觀念差太遠了。
註2：
聖經對亞哈的評語是他「自賣」（王上廿一25），他為了物慾將自己賣給罪惡，唯利是圖並故意信奉偶像。
